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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委〔2025〕208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现代农业园区：

为保障我区已验收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项目设施的正常运行，

确保相关设施能长期、有效、稳定的发挥效益，减轻农业面源污

染。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制定了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养殖尾

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

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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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2．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

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

2025年 11月 6日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1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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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第一条为保障我区已验收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项目设施正常

有效运行，确保尾水项目设施能长期、有效、稳定的发挥效益，

减轻农业面源污染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经区农业农村委批复立项并建

成、验收的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项目中设施的日常运行、养护和维

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是指水产养殖尾

水治理过程中所需的沉淀、曝气、净化等设施、设备及生物。

第四条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项目经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后，

由建设单位正式移交给相关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

代农业园区。各属地单位应根据《关于加强青浦区农业设施财政

性资产管理的意见》（青农委〔2023〕211号）的相关规定做好

尾水治理设施的资产管理，并正式投入尾水治理设施的运维工

作。

第五条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用于保障本区水产

养殖尾水治理设施的日常运行、养护和维修，包括水生生物的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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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养护等。

第六条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标准按照不同设施

面积规模分为 5档，标准详见《尾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标准表》。

尾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标准表

序号 尾水治理设施面积（亩） 运维资金标准（元/个）

1 20亩及以下 32000

2 20-30亩（含） 41000

3 30-40亩（含） 59000

4 40-50亩（含） 69000

5 50亩以上 104000

第七条 区级补贴资金为尾水治理设施运维资金标准的 20%，

剩余的 80%由各街镇（现代农业园区）结合实际落实（确定养殖

主体和本级财政的资金比例）。

第八条 区级补贴资金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，采取当年预

拨 60%，次年根据考核结果拨付剩余补贴资金。考核评分在 80

分（含）以上，次年拨付 40%补贴资金；考核评分 80分-60分（含），

次年扣除 40%的补贴资金；考评评分 60 分以下或在养殖区私设

排口，出现“尾水直排”情况，除次年扣除 40%的补贴资金外，取

消下年度尾水治理设施运维全部区级补贴资金。

第九条 区农业农村委是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工作的

行业主管部门，指导本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工作，对尾

水治理设施运维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，并落实区级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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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将区级补贴纳入区农业农村委年度预算，对已投入运

维工作的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点位进行区级补贴。

（二）制定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的考核办法，组织开

展考核工作，并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差异化补贴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检测，尾水监测结果作为

考核的依据，将养殖尾水检测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
第十条 区财政局负责保障落实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

的区级补贴资金、尾水检测资金，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。

第十一条 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

区作为尾水运维工作的属地管理责任主体，做好辖区内水产养殖

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，制定实施方案，落实剩余运维

资金，并做好资金使用管理。

（一）对本辖区内实施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维工作的养

殖场开展日常检查，指导养殖主体做好养殖尾水治理工作，建立

健全日常检查台账。

（二）实施尾水治理设施的维护工作，更新补充所需的水生

生物品种，开展设施设备的检修，定期清淤，并做好相应台账记

录，确保尾水治理设施处于良好工作状态，保障尾水治理设施的

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根据实际，结合自身财力水平，确定养殖主体和街镇

财政资金的承担比例。做好资金的管理使用，做到专账核算、专

款专用。鼓励加大镇级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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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发现和通报的问题应及时进行整改，确保尾水治理

设施正常使用。

（五）设立监督投诉电话并有专人负责受理、记录。

第十二条 各村（居）、镇集体公司配合街镇（农业园区）

相关部门，积极督导养殖主体科学合理开展养殖尾水治理工作，

对发现的尾水治理设施设备未正常运行问题及时上报街镇（农业

园区）相关部门。

第十三条 各养殖主体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的直接责任主

体，应合理规范使用尾水治理设施对养殖尾水进行治理。不得擅

自破坏、改动、移除尾水治理设施和相关标识标牌，遵守本市相

关排放标准。

第十四条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内容：

（一）尾水治理区域保洁。每月清扫尾水治理区域道路，打

捞水面漂浮物、枯萎或者多余的水生植物，清理区域内枯枝杂草，

保持治理区清洁美观。

（二）尾水治理设施维护。每月对尾水治理区的设施、设备

进行检查和记录，发现损坏或故障的，应及时维修或更换，确保

设施、设备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尾水治理设施运行。尾水排放期间，保持曝气、水泵

等设备正常供电运行，使尾水能正常净化处理，达到排放要求。

（四）水生生物更新补充。每年及时开展尾水治理区域内相

关水生生物的更新补充，确保生物净化功能的正常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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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清淤。对尾水治理区域内的淤泥进行清理，3年开展

一次评估，对需要清淤的及时开展淤泥的收集和转运，确保设施

的正常处理容量。

（六）日常检查。定期对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开

展日常检查，查看进出水、设施、设备等是否正常运转，有问题

及时开展维护并形成记录。

第十五条 如遇暴雨、台风等极端天气，导致养殖尾水处理

设施受损严重的，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另行商议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青浦区农业农村委会同青浦区财政局负

责解释，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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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

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考核区内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

维护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。

第三条 按照“属地化管理原则”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

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区为运维工作的属地管理责任主体，列

为考核对象。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开展考核工作。

第四条 考核工作每年为一个考核期，考核得分根据考核期

内各项指标数据计算汇总。

第五条 考核采取书面审核和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书面

审核：听取自查汇报，查看运维台账材料；现场抽查：对水产养

殖尾水治理设施点位开展抽查，抽查数量比例不低于 30%。

第六条 考核满分为 100分。结果分 3个等级，得分 80分（含）

以上为优， 80分-60分（含）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

第七条 建立健全机制，制订运维实施方案，行之有效（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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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。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区制定本

辖区运维实施方案，落实资金，明确责任，做好监督检查工作。

未制定运维实施方案的扣 3分；未落实资金扣 3分；未明确责任

部门或责任人扣 2分；未明确监督检查机制扣 2分。

第八条 日常运维台账齐全（10分）。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区制定好日常运维管理记录制度，做

好台账记录。尾水治理设施点位运维台账不全的，每少 1个点位

台账的扣 1分，直至扣完 5分；台账内容包括设施运行记录、设

施维护记录、水生生物更新记录、日常检查记录、清淤记录，台

账每缺少一项内容扣 1分，直至扣完 5分。

第九条 尾水治理设施稳定运行，场容场貌整洁（20分）。

现场检查发现尾水治理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，每发现一个扣 1

分，直至扣完 5分；现场检查发现水生植物未养护到位枯死的，

每发现一处扣 1分，直至扣完 5分；现场检查发现尾水治理基础

设施损坏未及时修补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1分，直至扣完 5分；现

场检查发现尾水治理区域有垃圾乱堆放、杂草丛生情况的，每发

现一处扣 1分，直至扣完 5分。

第十条 尾水治理设施安全运行（10分）。未组织实施安全

生产检查，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，每发现一个点位扣 2分，直至

扣完 10分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扣 10分。

第十一条 做好水产养殖绿色生产工作（10分）。各镇（街

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区要将水产养殖尾水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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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绿色养殖生产方式推广深度结合，加强技术指导、强化投入品

监管、规范生产记录台账等，从源头上保障养殖水体稳定可控，

降低源头水质污染程度。不符合水产养殖绿色生产要求的，一个

点位扣 2分，直至扣完 10分。

第十二条 养殖尾水经治理后，外排水水质稳定达标（40

分）。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年度水产养殖尾水监测方案，按计划开

展水质监测工作，对抽样的水质样品检测不达标的扣 30分；发

现未经尾水治理设施处理直排养殖尾水行为的，扣 10分。

第十三条 鼓励开展尾水自测、智慧渔业和生态养殖（5分）。

按照上海市《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》（DB31/1405-2023），开

展水质自测工作，自测点位比例超过 50%（含）的得 1分，全覆

盖的得 2分；自行投入智慧渔业设施设备建设且正常运行的，每

一个点位得 1分，最高得 2分；开展绿色生态养殖模式项目并通

过验收的，每一个点位得 1分，最高得 2分。

第十四条 经现场抽查发现存在私设排口，且养殖尾水未通

过尾水治理设施净化而直接排放超标养殖尾水，经通报后限期未

完成整改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
第十五条 经现场抽查发现尾水治理设施存在人为破坏、改

动，致使尾水治理设施不能达到养殖尾水净化效果的，经通报后

限期未完成整改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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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参照《上海市青浦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和本考核办法，结合属地实际对各养殖尾水治理设施

点位开展自评。

第十七条 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现代农业园

区每年对本辖区内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运维情况进行总结和自评，

按要求形成自查报告，同时汇总台账材料，于每年 12月 1日前

经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公章后报送区农业农村委。

第十八条 本考核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青浦区财政局负

责解释，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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